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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高新区医院扩建医疗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19 年 6 月 19 日，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高新区医院根据苏州宏宇环境检

测有限公司编制的《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高新区医院扩建医疗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宏宇环验字[2019]第 054 号）。

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依据苏州市环境科学研究所

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和苏州高新区环保局的审批意见，及苏州宏宇环境检测有

限公司出具的检测报告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提出意见如

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建设地点：苏州高新区浒墅关镇康复弄 28 号。

建设规模：新建总建筑面积 82225 m
2
，新建床位 354 病床位。

建设内容：主体工程包括为 1幢医疗综合楼（地上 16 层、地下 1 层）、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地上 3层）、1座污水处理站（地下 3层）及 1座液氧站（地

上 1层）。

新增员工 263 人，新增病床 354 个，医院实行三班制，年工作 365 天，每班

工作 8小时，年运行 8760 小时，医院设有食堂。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于2014年4月委托苏州市环境科学研究所编制了《苏

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高新区医院扩建医疗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同年 6月获得

了苏州高新区环保局对于该项目的审批意见（苏新环项[2014]407 号）。

本项目主体工程与环保设施于 2015 年 5 月开始建设，2018 年 11 月竣工试

运营调试，并于2019年 4月~5月委托苏州宏宇环境检测有限公司进行验收监测。

本项目自立项至竣工验收监测整个过程中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 6.83 亿元，环保投资 715 万元，占比 1.05%。

（四）验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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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验收范围为：1幢医疗综合楼、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座污水处理站、1

座液氧站及食堂在施工期和营运期所涉及到环保措施和公用辅助工程及与其匹

配的废水、废气和噪声处理设施范围内进行验收。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现场踏勘并对照环评报告表发现，原环评报告中污水处理站设计处理规

模达到 1400m
3
/d，实际处理规模达到 1000m

3
/d，根据江苏康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编制的《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高新区医院污水处理工程设计方案》和专家意见，

此变动能够满足扩建后医院的污水量负荷。

根据《关于加强建设项目重大变动环评管理的通知》(苏环办﹝2015﹞256

号)，对照《环境影响报告书》及苏州高新区环保局审批意见，本项目上述变动

不属于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施工期本扩建项目产生的各类作业废水经沉淀后回用，不对周围水体产生影

响。食堂废水和生活污水经预处理后接入市政管网，由污水厂统一处理，不会对

周围水环境产生直接影响。

运营期本扩建项目实行雨、污分流，雨水排入雨水管网；医疗废水和生活污

水，经各自化粪池预处理后，经废水处理站处理后，排入浒东污水处理厂处理排

入龙华塘，最终汇入京杭运河。

二次沉淀池产生的污泥排放污泥池，由污泥回流泵打入接触氧化池，剩余污

泥进入污泥浓缩池，上清液进入调节池，污泥在浓缩后螺杆泵泵提升污泥至叠螺

机进行脱水处理，滤液回流至调节池重新处理。

（二）废气

施工期本扩建项目废气大气环境产生影响的主要污染源是扬尘，施工过程中

给主要道路进行硬化处理，及时给路面洒水，清洗车辆。黄砂、水泥等粉料，经

专门设置库房堆放碎包，并做到了及时清扫地面和施工现场洒水。

施工现场四周按规定修筑防护墙和安装遮挡设施，实行封闭式施工。施工现

场出入口处设置了冲洗车辆的设施,出场时将车辆清理干净，未将泥沙带出现场。

在采取以上措施后，施工过程产生的扬尘等废气对项目地周围环境影响较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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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运期废气主要为污水处理站废气和食堂油烟废气，污水处理站采用地埋

式，主要处理单元均位于地下，污水处理站废气加盖收集后通过活性炭吸附装置

处理后无组织排放。

本扩建项目不新增食堂，扩建之后原有食堂就餐人数增加，食堂油烟经油烟

净化器处理后通过 1根 13 米排气筒排放。

（三）噪声

本次扩建项目施工期噪声主要来自施工机械噪声、施工作业噪声和运输车辆

噪声。在建筑施工期间向周围排放噪声时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

染防治法》规定，严格按《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

进行控制。

施工期高噪声设备合理安排了施工时间，夜间禁止施工，杜绝了深夜施工噪

声扰民现象，在夜间施工作业时，向环保主管部门提出了申请，获得许可后再进

行了施工，同时采用了隔音布、低噪声震捣棒等方法最大限度减少了施工噪声。

在采取以上措施后施工噪声对周围居民及其他环境敏感点的影响降至最低。

运营期的噪声源主要为空调外机、地下车库排气风机、水泵房和变电所等设

备和汽车出入地下车库交通噪声等，通过建筑隔声、距离衰减等措施，以达到降

噪目的。

（四）固体废物

施工期本扩建项目固废主要为施工废渣土、建筑装饰材料（如砂石、水泥、

砖、木材等）以及生活垃圾。按照市容环卫、环保和建筑业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

进行了处置，将生活垃圾与建筑垃圾分别堆放，生活垃圾收集后集中环卫部门处

置。工程施工结束后，施工单位将建筑垃圾和渣土处置干净，不随意抛弃、转移

和扩散。对当地环境未产生影响。

运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分为医疗废物、危险废物和生活垃圾。

医疗废物委托苏州市悦港医疗废物处置有限公司处置；危险废物委托张家港

市华瑞危险废物处理中心有限公司处置；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收集清运。

本扩建项目与各处理单位均签有合同，详见报告表附件合同、处置单位资质。

医院房旁建有医疗废物暂存处 41m
2
；危险废物暂存处 10m

2
；一般固废暂存场

所 50m
2
。

(五)其他环保设施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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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扩建项目设有卫生防护距离为从医院边界起 50 米，此范围内无敏感

点；

（2）本扩建项目废水、废气排放口设置了采样口，安装了流量和 COD 的在

线监测装置。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验收监测期间，医院正常运行，各项环保治理设施均处于运行状态，根据医

院提供的资料表明，验收监测期间根据医院实际情况，扩建项目基本满足竣工验

收监测工况条件的要求。

（一）废水

施工期废水通过市政污水管网排入污水厂处理达标后排入大运河。

运营期医疗废水及生活污水先经院内污水处理站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总接口，进入浒东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放大运河；污水处理站采用地埋式，

经活性炭吸附装置对污水处理站恶臭进行处理后，CODcr、SS、氨氮、总磷、动

植物油、粪大肠菌群、总余氯日均值排放浓度符合《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466-2005)中表 2的预处理标准，TP 日均值排放浓度符合浒东污水处理厂

的接管标准要求。

（二）废气

本扩建项目施工扬尘(颗粒物)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 二级标准。

运营期污水站废气管理和除臭装置建设，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466-2005)中关于废气排放要求的规定；食堂油烟须安装处理效率大于 80%

的净化处理装置，通过油烟净化装置处理后排放，达到《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

(试行)(GB18438-2001)表 2 中型标准。

（三）厂界噪声

施工期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标准，

未发生噪音超标扰民现象

运营期东、西、北侧院界噪声监测值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2 类标准，南侧院界噪声监测值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12348-2008）4 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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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楼应釆取有效隔声降噪措施，使该区域能够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相应声环境功能区的要求。

(四)固废

施工期本扩建项目的固废均得到妥善处理。

运营期医疗废弃物、危险废物和一般固废均得到妥善的处理处置，对外实现

零排放。

（五）总量控制

验收监测期间，本项目总排口废水中 COD、SS、NH3-N、TP 年排放总量和有

组织排放废气中食堂油烟总量符合环评总量控制要求。

五、验收结论

本扩建项目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相关规定要求，验收

工作组认为“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高新区医院扩建医疗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

合格，项目的废水、废气和噪声部分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六、后续要求

（1）加强废水废气处理设施的日常管理，确保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

（2）加强污水站废气处理设施的管理，及时更换活性炭，减少对周边环境

的影响。

七、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工作组人员名单附后。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019 年 6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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